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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疫情防控工作“十严格”

一、严格疫情防控责任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（含中小学、

幼儿园、高等学校、中职学校、技工学校）及教育培训机构必

须按照“织牢防控网、阻断传播链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

体责任，实行一把手和法人负责制，建立健全防控机制，制定

防控工作方案，落实专人专班负责，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责任，

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二、严格实行校园封闭管理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强

化阵地意识，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职学校、技工学校实行封闭

管理，高等学校实行划区划片管理，并坚决做到“五个一律”，即

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，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

校门，师生员工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，对发热、

咳嗽者一律要求其到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，不服从管理

者一律严肃处理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学校所有场所设施暂停向社

会开放，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学生活动中心等室内场馆暂停开放；

学生食堂推行分餐制，减少人员聚集。学生公寓实行封闭管理，

进出必须实名验证并检测体温。

三、严格校园消杀防疫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培训机

构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制定相关防护制度，落实防

护措施。做好体温测量仪、消毒剂、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。

对学生宿舍、食堂、教室、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和场所进行消杀

防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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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落实师生员工健康管理机制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

要建立师生员工健康档案，安排专人对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、

假期出行和参加聚会情况逐一进行统计核查。严格落实开学前

居家观察 14天的要求，确保一个不漏、一个不少。对仍在重点

疫情防控地区的师生员工应通知暂不返校。对假期留校或已提

前返校的师生员工，做好疫情防控管理和监测工作。开学后，

严格落实学生晨午检制度，做好体温、体征监测。做好师生员

工因病缺课缺勤登记等日常管理工作，因病缺课缺勤人员应根

据医疗机构出具疾病证明和村（居）委会出具隔离期限确认证

明后，方可返校。

五、严格校园疫情管控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职学校、技

工学校要设置相对独立的健康观察场所，高等学校设置独立隔

离区，发现疑似状况的人员先行隔离观察，第一时间报告当地

疾控机构，及时安排到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。

六、严格实施线上教学。延迟开学期间，全区各级各类学

校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由教育部门组织开发或推荐的公共教育

资源，确保“停课不停教、停课不停学”。在原计划正式开学日之

前，学校不得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网上教学。网上教学过程中

要注意青少年身心健康，适当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长。各类

教育培训机构按要求一律暂缓开展线下服务。

七、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机制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健全联防联控机制，主动加强对接疫情防控有关

部门，取得专业技术支持，确保联防联控工作有序开展。

八、严格执行报告制度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培训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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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要自觉服从当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决定、

命令，自觉接受疾控机构、医疗机构等部门采取的防控措施，

认真执行“日报告”、“零报告”制度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报告有关

情况，严禁迟报、少报、漏报、瞒报和谎报。

九、严格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。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

加强督导检查，对没有严格落实延期开学、落实疫情防控措施

等要求的，责令马上整改纠正。对不担当、不作为的，除追究

直接责任人责任外，情节严重的要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。

十、严格宣传教育引导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教育，张

贴戴口罩、测体温、勤洗手等宣传标识，提醒防疫注意事项，

增强师生员工的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建立完善校园家庭

沟通渠道，及时通报学校防控情况和传达有关要求，确保家长、

学生情绪稳定。及时准确、公开透明发布相关信息，加强政策

措施的宣传解读，教育引导师生员工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


